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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是律师制度

的一项根本任务，从而明确了律师的最基本义务之一便是维

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然而，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并不是律师

的纯私人性质的民事义务，而是法律对律师职业所规定的一

种社会义务。正是律师职业的所承担的特殊的社会义务性质

，使履行此社会义务除了依赖于律师自身素质等主观因素外

，更依赖于律师执业的社会环境，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就是

律师执业过程所享有的权利能否得到切实保障。根据现行《

律师法》第一条对该法立法宗旨的表述，其中一项就是“保

障律师依法执行业务”，而事实上本法对律师依法执行业务

的保障条款显然极其欠缺，主要表现在，对律师调查取证权

缺乏保障措施，没有设置阻碍律师依法执业行为的法律责任

条款。这一点在立法技术上也是有缺陷的。 《律师法》将律

师定位由“国家法律工作者”改为“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

执业人员”，正因为对律师身份的定位变化，在制定《律师

法》时，将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表述由原《律师暂行条例》中

的第七条“律师参加诉讼活动，有权依照有关规定⋯⋯，向

有关单位、个人调查⋯⋯。律师进行前款所列活动，有关单

位、个人有责任给予支持。”改为现行《律师法》第三十一

条表述“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同意，可

以向他们调查情况。”然而《律师法》如此的表述，使得在

律师执业实践中，由于被调查对象的不配合，使调查取证陷



于非常被动和无奈的境地。而事实上，律师执行职务时所享

有的调查取证权不是行使一般民事行为所享有的民事权利，

而应是律师履行维护法律正确实施义务所采取的必要措施，

也应是国家司法制度对律师履行维护法律正确实施义务的保

障措施，从而体现为律师在履行社会义务士享有的一种特殊

的社会权利。律师行使这样的社会权利时，作为社会因子的

单位和个人应当有义务予以配合，唯有此，才能保障律师履

行职务享有的社会权利的实现，为律师履行维护法律正确实

施的社会义务提供切实可行的执业环境。同时，由于律师调

查取证权利的社会性，而非行政或司法性质，该权利的行使

不能同行政权或司法权具有同等地位的强制性，也不能与行

政权和司法权一样，在任何情况下均优先于被调查人的民事

权利，比如涉及被调查人的隐私或商业秘密时，该权利应当

受到限制。鉴于此，对《律师法》第三十一条即律师调查取

证权利条款，可作如下修改，“律师承办法律事务，可以向

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情况。涉及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应

当经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涉及国家秘密的按有关规定执行

。”如此修改后，律师调查取证权不仅作为社会权利可以得

到保障，同时不至于将律师执行职务与国家机关行政行为和

国家行使司法权相混同。 在律师执业实践中，律师权利被侵

犯的现象时有发生，不仅调查取证权，甚至一些最基本的律

师权利被侵犯的现象也不鲜见，比如律师会见当事人权利、

律师的查阅案卷权利经常被侵犯，甚至律师的取得诉讼文书

的权利也得不到尊重，而所有这些权利既使被侵权了，律师

也往往无可奈何，因而影响了律师履行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的

义务，甚至影响了社会公众对律师制度以及司法公正的信心



。权利与义务不可能单独存在，有权利主体享有的权利，必

然相对应有义务主体应当履行的义务，对应律师执业权利也

存在相应的义务。阻碍律师行使权利的行为也必然是没有履

行相应义务或者侵犯律师履行职务的权利的行为，而侵犯权

利或不履行义务均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在现行《律师

法》中，对阻碍律师行使职务权利的法律后果却没有涉及，

这不仅在立法技术上存在重大纰漏，也严重的忽视了《律师

法》“保障律师依法执行业务”的立法宗旨，使律师维权无

法可依。然而如何从立法角度，在条款设置上贯彻立法宗旨

、弥补立法技术漏洞，必须考虑律师职业的特殊性。律师执

业享有的权利，除了与委托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中享有的

权利可以归结为民事权利外，律师执行职务时所享有的调查

取证、参与诉讼及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不是行使一般民事行

为所享有的民事权利，也不是行使行政职权所享有的行政权

，更不是在行使国家司法权，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权利。正

因为律师执业权利的特殊社会权利性质，阻碍律师依法行使

社会权利的行为应当比一般的民事侵权会产生更严重的法律

后果，对侵犯这种特殊的社会权利的行为不仅不能简单用民

事侵权的解决途径，或行政执法，或采取司法措施直接加以

解决，对于侵犯律师执业权利的法律责任也不能简单要求其

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而应对不同的侵犯律

师权利行为设置相应的解决途径和法律责任。 如前所述律师

职务权利的特殊社会性，决定了律师履行职务时不能像行政

机关或司法机关那样对阻碍其履行职务的行为直接进行行政

处罚或采取司法措施。在我国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制度中

，对于侵犯商标权或专利权等民事侵权的行为，由于同时侵



犯了我国的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制度，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和专利行政管理机关不仅可以进行查处，严重者会受到刑事

处罚。然而阻碍律师行使职务权利的行为是对律师社会权利

，乃至对律师制度，甚至对国家司法制度的侵犯，当然可以

、也应当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或司法制裁。我国对侵犯知识

产权的法律处理程序及法律责任承担模式，可以借鉴引入律

师制度，由相应的司法行政机关对侵犯律师执业权利的行为

进行监督、查处。对于如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审判机关及

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不宜由司法行政机关归口处理的侵犯律

师履行职务的行为，可以采取由本单位进行行政处分的方式

承担责任。由此，作为阻碍律师履行职务的法律责任条款可

按如下方式设置，即对《律师法》可作如下修改：增加一条

为第五十条：“侦查人员、公诉人和审判人员违反本法第三

十条的规定，阻碍律师行使权利的由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一条：“有关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法

第三十一条的规定，阻碍律师调查取证的，由司法行政机关

责令改正或处以罚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本条第一款规定

情形的，由本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有关单位和个人有本条第

一款的行为，对律师或其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 作者单位：河北辅仁律师事务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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